
利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訊安全政策及管理方案 

 

一、資訊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1.為提升資訊安全管理，本公司已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成立「資訊安全管理委員

會」，由電腦室主管擔任召集人，每年定期或視需要召集會議，審查資訊安全管

理發展方向及策略與相關事宜，並由電腦室提供資訊安全訊息及宣導，增進業

務運作之安全。 

2.109 年執行情形： 

 (1)由電腦室主管擔任召集人，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主要內容為檢討資訊安

全政策、稽核報告、持續改善方案。 

 (2)電腦室不定期提供資訊安全訊息及宣導 

   電腦室不定期以電子郵件、聯絡單等方式通知全體員工最新相關資訊及提醒

注意事項，全力共同防範，以確保安全的網路環境。  

 (3)內部稽核配合年度稽核計畫執行資通安全檢查列為稽核項目，並將稽核報告

呈報審計委員會審核。 

3.109 年度資訊安全治理報告於 109 年 12 月 14 日提報董事會。 

 

二、資訊安全政策 

1.恪遵法令訂定相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章，強化資訊安全管理，確保本公司所屬之

資訊資產的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2.定期評估及進行內部稽核，確保本公司業務持續穩健安全運作。 

3.督導本公司同仁落實配合資訊安全防護，提升各部門及人員對資訊安全之認

知。 

4.要求本公司全體同仁及使用或連結本公司電腦系統之往來廠商，規範確實遵守

本公司資訊安全相關規定。 

 

三、資訊安全管理方案 

1.本公司針對資訊設備及網路設備，已透過保全監控作業避免設備被盜或惡意人

為破壞情事發生。 

2.因應資訊安全日益重要，避免網路攻擊、勒索軟體，電腦病毒等資安議題，每



年執行安全防護機制並和外部資安廠商合作檢測。 

3.每年針對資安事件演練及強化公司同仁資安危機意識及資安處理人員應變能

力。以期能防範並阻絕危機的擴散。 

4.本公司內部稽核配合年度稽核計畫規範資通安全檢查列為稽核項目，依據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8 條規範個人資料保護之管理及第 9 條規範本公司使用電

腦化資訊系統處理者，其資訊部門與使用者部門應明確劃分權責，及下列控制

作業： 

(1)、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 

(2)、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 

(3)、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 

(4)、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 

(5)、資料輸出入之控制。 

(6)、資料處理之控制。 

(7)、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 

(8)、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之控制。 

(9)、系統復原計畫制度及測試程序之控制。 

(10)、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 

(11)、向主管機關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作業之控制。 


